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

W313SH10G2676

】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分公司部分资产

（

新疆库尔勒市佳

德花园

16#

楼

3

单元

102

室房产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5.5500

【

W313SH10G2677

】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分公司部分资产

（

新疆库车县天山

小区杏花苑

13

套房产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429.1900

【

W313SH10G2678

】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分公司部分资产

（

新疆库尔勒市佳

德花园

16#

楼

3

单元

602

室房产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3.4200

【

W313SH10G2680

】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分公司部分资产

（

新疆库尔勒市佳

德花园

16#

楼

3

单元

601

室房产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3.4200

【

W313SH10G2679

】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分公司部分资产

（

新疆库尔勒市佳

德花园

16#

楼

3

单元

201

室房产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4.4900

【

W313SH10G2682

】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分公司部分资产

（

新疆库尔勒市佳

德花园

16#

楼

3

单元

301

室房产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4.8400

【

W313SH10G2681

】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分公司部分资产

（

新疆库尔勒市佳

德花园

16#

楼

3

单元

101

室房产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5.5500

【

W313SH10G2673

】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分公司部分资产

（

新疆库尔勒市佳

德花园

16#

楼

3

单元

501

室房产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3.7800

【

W313SH10G2675

】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分公司部分资产

（

新疆库尔勒市佳

德花园

16#

楼

3

单元

401

室房产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4.4200

【

W313SH10G2671

】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分公司部分资产

（

新疆库尔勒市佳

德花园

16#

楼

3

单元

402

室房产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4.4200

【

W313SH10G2674

】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分公司部分资产

（

新疆库尔勒市佳

德花园

16#

楼

3

单元

302

室房产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4.8400

【

W313SH10G2672

】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分公司部分资产

（

新疆库尔勒市佳

德花园

16#

楼

3

单元

202

室房产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4.4900

【

W313SH10G2670

】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荆门分公司部分资产

（

新疆库尔勒市佳

德花园

16#

楼

3

单元

502

室房产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3.7800

【

Q313SH1014395

】

上海华新铸造有限公司

40%

股权

550.82 191.82

注册资本

：

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铸造

，

机械加工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76.7290

【

G313SH1007059

】

上海虹晟置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相

关债权人民币

12117.164294

万元

18153.36 6135.44

注册资本

：

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实业投资

。

18252.6050

【

G313SH1007054

】

黑龙江省龙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00%

股权

6473.90 6090.91

注册资本

：

3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煤炭批发经营

、

重油电站设备

、

仪器仪表

，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

，

自动化设备

，

技术人员培训及技术信息咨询服务

，

货物进出口

（

国家禁止

的项目除外

，

国营贸易管理或国家限制的项目取得授权或许可后方可经

营

）。

6091.0000

【

G313SH1007055

】

安悦先锋汽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1%

股权

8373.36 602.06

注册资本

：

9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研究

、

开发智能交通信息软件及硬件

（

包括多媒体

、

导航

、

汽车

信息系统

），

研究开发成果的技术转让

，

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

务

，

销售自产产品

。

上述同类商品的批发

、

进出口

、

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

涉及配额

、

许可证管理

商品的

，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307.0600

【

W313SH10G2669

】

轨道交通通信类及供电系统报废设备

资产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null

30.0000

【

G313SH1007053

】

上海中医大致和堂医药有限公司

58.7%

股权及上海现代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对 上海中 医大 致和堂医药有限公司

10452987.64

元债权

-- 314.00

注册资本

：

46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批发中成药

、

中药饮片

、

化学药制剂

、

抗生素

、

生化药品

、

生物制

品

、

第二类精神药品

（

制剂

）、

蛋白同化制剂

、

肽类激素

（

上述范围中不包括

冷藏冷冻等特殊储存

、

配送药品

）、

预包装食品

（

不含熟食卤味

、

冷冻冷

藏

）；

销售医疗器械

（

详见许可证

）、

化工产品

（

除危险化学品

，

监控化学品

、

烟花爆竹

、

民用爆炸物品

、

易制毒化学品

）、

香精香料

（

除危险品

）、

百货

、

工

艺美术品

、

文教用品

、

玻璃器皿

；

商务咨询

。

1315.2988

证券代码：002450� � �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2013-056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3年11月15日以

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3年11月11日前以专人送达、通讯形式通知了全体

董事、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

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钟玉先生

召集并主持。

与会董事经过充分的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 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下称：三期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二、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详见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三、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三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计划相关事宜，具体包括：

1、授权董事会确定三期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2、授权董事会在出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派息等事项时，按照计划

规定的方法对行权数量和价格进行调整；

3、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其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必需的事宜；

4、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和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行使；

5、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

6、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深交所提出行权申请、向登记结

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章程、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7、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及未行权标的股票的锁定；

8、授权董事会决定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三期激励计划；

9、授权董事会对股票期权计划进行管理；

10、授权董事会实施三期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

利除外。

以上有关股权激励的议案需在《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材料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事宜，董事会将按程序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50� � �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2013-057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11月11日

以通讯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13年11月15日在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会议审议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三期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的程序和决策合法、有效；可以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激励对象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保证了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

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核实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后认为：列入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

当人选的，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1－3号》规定的条件，符合《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

象范围，其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三、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

>的议案》

上述议案待《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材料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

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11月15日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声 明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下称：康得新、本公司或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保证本激励计划及

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特别提示

1、《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下称：激励计划或本计划）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制定。

2、公司拟授予激励对象共1,210.90万份股票期权，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为1,210.90万股，占2013年11月14

日公司股本总额94,082万股的比例为1.29%。

期权总数1,210.90万份中，首次授予1,100.90万份，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占2013年11月14日公司股本总

额的1.17%，预留110万份，占2013年11月14日公司股本总额的0.12%，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符合行权条件的前

提下在可行权期内按照预先确定的价格购买一股公司A股股票的权利。

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确定授予日授予给公司激励对象。公司将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0日内， 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首次1,100.90万份股票期权的

授予， 预留的110万份股票期权应在首次授予日后12个月内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

一次性授予。

本股权激励方案预留110万份股票期权，主要基于：公司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期，需吸引大批优秀的管

理和技术人才加盟，对优秀人才给予股权激励是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手段。

3、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24.98元。康得新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事宜，股票期权数量、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及行权价格将做相

应的调整。

4、本计划有效期为自首次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4年。本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本

期激励计划首次授权日起满12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36个月内分三期行权，首次授予期权行权期及各

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 权 时 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

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

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

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

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预留的110万份股票期权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且自首次授予日起满24个月后， 激励

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50%、50%行权比例分两期行权。该部分预留股票期权各行权期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

（根据相关规定，不得行权的除外）：

行权期 行 权 时 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

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该部分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且自首次授

予日起满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满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

日起满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该部分预留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时间终止日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时间

终止日一致，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时间起止日与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一致。激励对象在符合行

权条件的前提下，在每一行权期内，所有激励对象原则上应一次性同时行权，激励对象对可行权的股票期权

可选择部分行权，超期未行权部分期权由公司注销。

5、主要行权条件：在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以2012年净利润为基数，2013-2015年相对于2012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105%、155%、205%；2013-2015年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不低于15%、16%、17%。

预留的110万份股票期权的两个行权期对应的考核年度与首次授予的1,100.90万份股票期权考核年度

一致，为2013年和2014年两个会计年度。

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则融资当年及下一年指标值以扣除融资数量后的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产生的

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以上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6、 公司用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股票总数合计为1,100.90万股， 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任一激励对象所获授的股票期权激励所涉及的股票总数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7、公司承诺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直系近亲属均未参与本激励计划。

8、公司承诺本股权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30日内，不进行增发新股、资产注入、发行可转债等

重大事项。

9、激励对象行权资金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划获得的有关权益提供贷

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10、激励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康得新股东大会批准。

11、公司审议本激励计划的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12、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股权激励计划之日起30日内，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

象进行授予，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13、本激励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一、释义

释义项 释义内容

康得新

、

本公司

、

公司 指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康得集团

、

控股股东 指 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或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或董事会

监事或监事会 指 本公司监事或监事会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激励

计划

、

计划

指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股票期权

、

期权激励

、

期

权

指

指康得新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

买康得新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

。

激励对象 指

指被选择参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对象

，

他们可以根据本激励计划

获得一定数量的期权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指 指公司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标的股票 指 指根据本激励计划

，

激励对象有权购买的康得新股票

。

授权日 指 指公司向期权激励对象授予期权的日期

，

授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

等待期 指 指股票期权授权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

。

行权 指

指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

，

在规定的行权期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

件购买公司股票的行为

。

可行权日 指 指激励对象可以行权的日期

，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

行权价格 指 指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期权时所确定的购买公司股票的价格

。

中国证监会 指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交易所

、

交易所 指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

登记结算公司

、

结算公司 指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元 指 指人民币元

。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 股权激励备忘录

1

、

2

、

3

号

公司章程 指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二、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1、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及管理、技术骨干的积极性。

2、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现股东、公司和激励对象利益的一致，维护股东权益，为股东带来更高效、

更持续的回报。

3、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增强公司竞争实力，兼顾公司长期利益和近期利益，能更好的吸引、激励和

稳定公司经营管理骨干、核心技术人才以及公司所需的其他关键人才，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司发展。

三、激励对象的确立依据及范围

（一）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1、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系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1-3号》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确定。

2、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含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

行激励的相关员工，但不包括公司的独立董事、监事。

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将包括公司未来引进的管理、技术骨干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对公司有特殊贡

献而需要进行激励的员工。

对符合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范围的人员，经公司董事会审查，并经公司监事会核实确定。

3、激励对象确定的考核依据

激励对象须《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考核合格。

（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1、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含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技术骨干，共162人。

2、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董事、监事，不存在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或配偶及直系近亲属。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成为本计划的激励对象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如在公司本计划实施过程

中，激励对象出现以上任何规定不得参与激励计划情形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计划的权利，注销其已被授

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四）激励对象的确定和审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定具体的激励对象名单，报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

予以核实，并由监事会在股东大会上将核实情况予以说明。

四、股票来源和股票数量

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1,100.90万份股票期权，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计划行权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

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康得新股票的权利。

（一）标的股票来源

在本激励计划获得批准后，公司将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

（二）标的股票数量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共1,210.90万份， 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为1,210.90万股，占

2013年11月14日公司股本总额94,082万股的比例为1.29%。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A股普通股。

期权总数1,210.90万份中，首次授予1,100.90万份，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占2013年11月14日公司股本总

额的1.17%，预留110万份，占2013年11月14日公司股本总额的0.12%，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授予对象由董事会另

行确定，预留股票期权应在本计划生效后12个月内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一次性授

予。

本股权激励方案预留110万份股票期权，主要基于：公司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期，急需吸引大批优秀的

管理和技术人才加盟。除了良好的薪酬水平和企业文化氛围外，对优秀人才给予股权激励不仅是吸引和留

住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手段。

五、股票期权的分配情况

（一）本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如下：

序 类 别

本次获授的股票期权份数

量

（

万份

）

占本次授予期权总

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1

管理

、

技术骨干共

162

人

1,100.90 90.92% 1.17%

2

预留部分

110 9.08% 0.12%

合 计

1,210.90 100% 1.29%

注：以上激励对象名单合计162人且已获公司董事会确认并经公司监事会核实，获授股票期权的每名激

励对象的姓名、职务等详细情况，详见指定网站披露的信息。

1、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监事会需对上述激励对象进

行核查，并在股东大会上就核实情况予以说明。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中无公司董事、监事，也无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

直系近亲属。

3、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4、公司将聘请律师对上述激励对象的资格和获授是否符合《管理办法》及本计划出具专业意见。

5、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须在授予前召开董事会，确定本次授予的权益数量、激励对象名单、授予价格、

业绩考核条件等相关事宜，经公司监事会核实后，并在完成其他法定程序后进行授予。公司将在指定网站按

要求及时准确披露本次授予情况的摘要及激励对象的相关信息。

六、标的股票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可行权日和禁售期

（一）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4年，每份股票期权自相应的授权日起4

年内有效。

（二）授权日

授权日在本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本

次股票期权首次的授权日应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计划之日起30日内，届时由公司召开董事会

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预留股票期权应在首次授予日后的12个月内按照相关

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一次性授予。

授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1、定期报告公布前3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

前30日起算；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3、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2个交易日；

4、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

（三）等待期

指股票期权首次授予后至股票期权首个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本计划等待期为1年。

（四）可行权日

在本计划通过后，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权日起满12个月后可以开始行权。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

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30日起算；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3、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2个交易日；

4、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激励对象必须在期权计划有效期内行权完毕，本计划有效期结束后，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

得行权。

（五）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股票进行售出限制的时间段。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禁售规定按

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规定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其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一）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首次授予的1,100.90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24.98元。

（二）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确定办法

首次授予的1,100.90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取下述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1、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康得新股票收盘价：24.98元；

2、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30个交易日内的康得新股票平均收盘价：24.34元。

（三）预留股票期权

1、预留的110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确定。

2、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预留的110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下述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1）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2）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八、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一）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

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获授股票期权：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3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3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二）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时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3、考核合格

根据《考核办法》，激励对象行权的前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4、行权条件：本计划在2013年至2015年的3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

次，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之一。首次授予的1,100.90万份股票期权各年度绩效考核

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绩效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2013

年净利润增长率相对于

2012

年不低于

105%

，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5%

第二个行权期

2014

年净利润增长率相对于

2012

年不低于

155%

，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6%

第三个行权期

2015

年净利润增长率相对于

2012

年不低于

205%

，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7%

预留的110万份股票期权的两个行权期对应的考核年度与首次授予的1,100.90万份股票期权考核年度

一致，为2014年和2015年两个会计年度。

以上各年度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以上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

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期权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如果公司当年发生公开

发行或非公开发行行为， 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其对应净利润额不计入当年净利润净增加额和净资产的计

算。

等待期内，经审计的公司合并财务报告中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如公司业绩考核达不到上述条件，则激励对象相对应行权期所获授的可行权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5、行权安排：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日起四年。首次授予的1,100.90万份股

票期权自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40%、30%、30%的行权比例分三

期行权。首次授予的1,100.90万份股票期权各行权期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根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非

行权日除外）：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

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预留的110万份股票期权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且自首次授予日起满24个月后， 激励

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50%、50%行权比例分两期行权。该部分预留股票期权各行权期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

（根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非行权日除外）：

行权期 行权有效期

可行权数量占获受期权

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该部分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且自首次授

予日起满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满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

日起满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该部分预留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时间终止日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时间

终止日一致，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时间起止日与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一致。

九、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一）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

量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Q

0

×（1+n）

其中：Q

0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

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2、配股

Q=Q

0

×P

1

×（1+n）/（P

1

+P

2

×n）

其中：Q

0

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P

1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

2

为配股价格；n为配股的比例 （即配股

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Q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3、缩股

Q=Q

0

×n

其中：Q

0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n为缩股比例（即1股公司股票缩为n股股票）；Q为调整后的股票期

权数量。

（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

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

0

÷（1+n）

其中：P

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P为调整

后的行权价格。

2、配股

P=P

0

×（P

1

+P

2

×n）/[P

1

×（1+n）]

其中：P

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P

1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

2

为配股价格；n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

数与配股前股份公司总股本的比例）；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3、缩股

P=P

0

÷n

其中：P

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n为缩股比例；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4、派息

P=P

0

-V

其中：P

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三）股票期权行权前若公司增发股票，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均不做调整。

（四）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与授权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当出现前述情况时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行权价格、股票期权数量。董事

会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后，应及时公告并通知激励对象。律师应当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公司章程》和股票期权计划相关的政策规定向公司董事会出具专业意见。

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或其他条款的，应经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十、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一）公司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程序

1、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拟定，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独立董事应当就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

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表独立意见。

3、监事会核实激励对象名单。

4、董事会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后的2个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摘要、独立董事意见。

5、公司聘请律师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

6、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同时抄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监会北京

监管局。

7、在中国证监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无异议后，公司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同时

公告法律意见书。

8、独立董事就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9、股东大会审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在提供现场投票方式的同时提供网络投票方式。监事会应当就激

励对象名单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说明。

10、股东大会批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即可以实施。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

励计划之日起30日内，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具体的股票期权授予、行权等事宜。

（二）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程序

1、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股票期权授予方案；

2、董事会审议批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方案；

3、 监事会核查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的名单是否与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对

象相符；

4、本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并且符合本计划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公司于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三十日内召开董事会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授权日必须为交易日，并符合本计划第七条第二款的

规定。

5、股票期权授出时，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股票期权授予“协议书” ，以此约定双方的权益义务关系。股

票期权授予“协议书”也是授出股票期权的证明文件，应载明姓名、身份证号、住所、通信方式、编号、调整情

况记录、行权情况记录、各种签章、发证日期、有关注意事项等；

6、公司于授权日后5个工作日向激励对象发出股票期权授予“通知书” ；

7、激励对象在5个工作日内签署股票期权授予“通知书” ，并将其中一份原件送回公司；

8、公司在获授条件成就后30日内完成股票期权授权、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

后，由登记结算公司的规定办理登记结算过户事宜。

（三）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1、期权持有人在可行权日内，以“行权申请书” 向公司确认行权的数量和价格，并交付相应的购股款

项。“行权申请书”应载明行权的数量、行权价以及期权持有者的交易信息等；

2、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申请人的行权数额、行权资格与行权条件审查确认；

3、激励对象的行权申请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定后，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并按申

请行权数量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4、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登记结算公司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5、激励对象行权后，涉及注册资本变更的，向登记机构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

十一、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一）公司的权利义务

1、公司有权要求激励对象按其所聘岗位的要求为公司工作，若激励对象不能胜任所聘工作岗位或者考

核不合格，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出方案并报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

2、若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

誉，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出方案并报公司董事会批准，可以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

3、公司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4、 公司不得为激励对象依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取有关股票期权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

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5、公司应当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等的有关规定，积极配合

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行权。但若因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的原因造成激励对象

未能按自身意愿行权并给激励对象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责任。

6、公司承诺，自公司披露本激励计划草案至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30日内，公司不进行增

发新股、资产注入、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二）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

1、激励对象应当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2、激励对象可以选择行使期权或者不行使期权，在被授予的可行权额度内，自主决定行使期权的数量。

3、激励对象应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4、激励对象有权且应当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行权，并按规定锁定股份。

5、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或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6、激励对象因本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法规交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三）其他说明

公司确定本期计划的激励对象不意味着激励对象享有继续在公司服务的权力，不构成公司对员工聘用

期限的承诺，公司对员工的聘用关系仍按公司与激励对象签订的劳动合同执行。

十二、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如何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一）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本计划即行终止：

1、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公司出现合并、分立等情形；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4、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当公司出现终止计划的上述情形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1、当激励对象发生以下情况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

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并且公司可要求激励对象返还其已行权的股票期权收

益。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管理规章制度的规定，或发生劳动合同约定的失职、

渎职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或给公司造成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

（2）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存在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露经营和技术秘密等

损害公司利益、声誉等的违法违纪行为，直接或间接损害公司利益；

（3）因犯罪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当激励对象发生以下情况时，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

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1）成为独立董事、监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股票或股票期权的人员；

（2）单方面提出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3）与公司所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期满，个人提出不再续订；

（4）因个人原因而致使公司提出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包括被公司辞退、除名等）；

（5）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6）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7）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8）因考核不合格或被公司人力资源部认定不能胜任工作岗位或予以辞退的，且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9）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它情况。

3、当激励对象发生以下情况时，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继续

保留行权权利，并在6个月内完成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1）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到期后，双方不再续签合同的；

（2）到法定年龄退休且退休后不继续在公司任职的；

（3）经和公司协商一致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

（4）因经营考虑，公司单方面终止或解除与激励对象订立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

（5）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它情况。

4、其它未说明的情况由公司董事会认定，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十三、其他

1、本激励计划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2、本激励计划的解释权属于公司董事会。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1月15日

2013年 11月 18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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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海通证券大厦3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杨先生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民营业务服务电话：010-51917888-395、13301153185任先生

【

G313SH1007050

】

深圳市优胜美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

834.89 284.89

注册资本

：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房地

产开发

。

284.9000

【

G313SH1007056

】

海南东方糖业有限公司

80%

股权及转

让 方 对 海 南 东 方 糖 业 有 限 公 司

9793.516897

万元债权

-- 5518.76

注册资本

：

1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白砂糖

、

赤砂糖

、

桔水

、

蔗渣板生产及销售

，

甘蔗种植和收购

。

（

以上有关项目涉及到审批或许可证的要凭证件经营

）。

14356.0278

【

G313SH1007057

】

白沙合水糖业有限公司

91%

股权及转

让 方 对 白 沙 合 水 糖 业 有 限 公 司

7224.533663

万元债权

-- 7118.37

注册资本

：

3333.33

万元

经营范围

:

白砂糖

、

赤砂糖

、

桔水

、

蔗渣板生产

、

销售

，

甘蔗种植与收购

。

（

凡需许可的项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

13918.9722

【

G313SH1007052

】

上 海 中 医 大 致 和 堂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39.12%

股权

-- 314.00

注册资本

：

46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批发中成药

、

中药饮片

、

化学药制剂

、

化学原料药

、

抗生素

、

生

化药品

、

生物制品

、

第二类精神药品

（

制剂

）、

蛋白同化制剂

、

肽类激素

、

预包装食品

（

不含熟食卤味

、

冷冻冷藏

）；

销售医疗器械

（

详见许可证

）、

化工产品

（

除危险化学品

、

监控化学品

、

烟花爆竹

、

民用爆炸物品

、

易制

毒化学品

）、

香精香料

（

除危险品

）、

百货

、

工艺美术品

、

文教用品

、

玻璃器

皿

；

商务咨询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180.0000

【

Q313SH1014394

】

上海浦东新区高东建安经营部

100%

产

权

116.25 44.22

注册资本

：

4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五金交电

，

百货

，

机电设备

，

涂料

，

陶瓷

，

建筑材料

，

木材

，

钢

材

，

装潢材料

，

预包装食品

。

44.2172

【

G313SH1007058

】

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590

万股股份

（

占总股本的

3.2%

）

-- 172726.00

注册资本

：

1432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

、

责任保险

、

信用保险

、

机

动车辆保险

、

飞机保险

、

船舶保险

、

工程保险

、

货物运输保险

、

农业保险

、

保证保险

、

财产损失保险

、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

短期健康保险等业务

；

办

理上述各项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和法定保险业务

，

与国内外保险机

构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

，

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办理对损失的

鉴定

、

理赔

、

追偿业务及处理有关事宜

；

办理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资金

运用业务

；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5737.5000

【

G313SH1007048

】

华能

（

福州

）

罗源湾码头有限公司

58.3%

股权

37461.56 30295.39

注册资本

：

8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港口管理

，

港口货物装卸

，

提供信息资讯服务

，

经营港内运输

仓储

，

经营港区内货运站和中转站

，

对港口业的投资

、

开发

。

18031.5400

【

G313SH1007049

】

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有限公司

100%

股

权

230415.24 204841.11

注册资本

：

5836.46

万元

经营范围

:

特大型饭店

[

含熟食卤味

、

含生食海产品

（

不含禁止生产销售

品种

），

含裱花蛋糕

]

，

预包装食品

（

含熟食卤味

、

冷冻冷藏

）

的零售

，

宾

馆

、

旅馆住宿

，

酒吧

，

公共浴室

，

理发店

，

美容店

，

游艺厅

，

音乐茶座

、

台球

室

，

游泳馆

，

商场

，

本经营场所内从事卷烟

、

雪茄烟的零售

，

酒类

（

不含散

装酒

），

停车场

（

库

）

经营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经营

】

206800.0000

【

G313SH1007047

】

华能

（

福建

）

海港有限公司

49%

股权

269986.60 76902.63

注册资本

：

6522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港口管理

，

港口货物装卸

，

提供信息咨询

，

水运物资补充供

应

，

港区内运输

、

仓储

、

货运站

、

中转站

，

对港口业的投资开发

。

38470.2400

【

G313SH1007046

】

华能罗源陆岛码头有限公司

100%

股权

35520.67 35065.00

注册资本

：

7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港口供水

、

装卸

、

仓储及船舶业务代理

；

船舶货源服务

；

零售

汽油

、

柴油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船舶所需物资

；

农副产品贸易

。

35798.2200

【

G313SH1007045

】

上海剑川商行

100%

产权

32.80 6.88

注册资本

：

15.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服装

，

针织品

，

烟

，

小百货

，

日用杂品

，

建筑材料

，

电料

，

文化用

品

，

小五金

，

打字

，

摄像

，

照像

，

描图

，

翻译

，

汽车配件

，

销售

：

食品

（

不含熟

食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6.8790

【

G313SH1007044

】

上海海螺

（

集团

）

马陆衬衫厂

100%

产权

及转让方对标的企业

12288.199525

万

元债权

28370.99 14330.71

注册资本

：

15378.30

万元

经营范围

:

衬衫

、

服装生产与销售

，

自有房屋租赁

，

缝纫设备租赁

。

26618.9122

【

G313SH1007051

】

北京温适宝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

604.33 55.69

注册资本

：

17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一般经营项目

：

技术推广服务

；

仓储服务

；

家居装饰及设计

；

销售建材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金属材料

、

饲

料

、

针纺织品及原料

、

五金交电

、

机械设备

、

建材

、

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

投

资管理

；

资产管理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房地产开发

；

物业管理

；

经济贸易咨询

；

加工

、

剪裁服装

；

专业承包

。

150.000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